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湖南海利第1办公楼6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3
145,969,334

26.12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肖志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蒋祖学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551,260
比例（%）

99.0285

反对

票数

1,383,174
比例（%）

0.9475

弃权

票数

34,900
比例（%）

0.024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477,860
比例（%）

98.9782

反对

票数

1,418,574
比例（%）

0.9718

弃权

票数

72,900
比例（%）

0.05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494,360
比例（%）

98.9895

反对

票数

1,395,774
比例（%）

0.9562

弃权

票数

79,200
比例（%）

0.054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535,220
比例（%）

99.0175

反对

票数

1,398,274
比例（%）

0.9579

弃权

票数

35,840
比例（%）

0.024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539,060
比例（%）

99.0201

反对

票数

1,409,174
比例（%）

0.9653

弃权

票数

21,100
比例（%）

0.014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70,020
比例（%）

98.3562

反对

票数

2,383,014
比例（%）

1.6325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11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292,560
比例（%）

98.8512

反对

票数

1,649,474
比例（%）

1.1300

弃权

票数

27,300
比例（%）

0.0188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168,760
比例（%）

98.7664

反对

票数

1,780,474
比例（%）

1.2197

弃权

票数

20,100
比例（%）

0.013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505,060
比例（%）

98.9968

反对

票数

1,435,800
比例（%）

0.9836

弃权

票数

28,474
比例（%）

0.0196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洪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500,320
比例（%）

98.9936

反对

票数

1,416,574
比例（%）

0.9704

弃权

票数

52,440
比例（%）

0.036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31,306,849
6,714,200
6,518,011
1,305,871
5,212,14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2.0052
77.5805
83.1940

反对

票数

0
0

1,409,174
356,274

1,052,900

比例（%）

0.0000
0.0000

17.7292
21.1659
16.8060

弃权

票数

0
0

21,100
21,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2656
1.2536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洪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244,411
13,171,011
13,187,511
13,228,371
13,232,211
12,263,171
12,985,711
12,861,911
13,198,211

13,193,471

比例（%）

90.3285
89.8279
89.9404
90.2191
90.2453
83.6363
88.5641
87.7198
90.0134

89.9811

反对

票数

1,383,174
1,418,574
1,395,774
1,398,274
1,409,174
2,383,014
1,649,474
1,780,474
1,435,800

1,416,574

比例（%）

9.4334
9.6748
9.5193
9.5364
9.6107

16.2524
11.2496
12.1430
9.7923

9.6612

弃权

票数

34,900
72,900
79,200
35,840
21,100
16,300
27,300
20,100
28,474

52,440

比例（%）

0.2381
0.4973
0.5403
0.2445
0.1440
0.1113
0.1863
0.1372
0.1943

0.35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喜群 孙悦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5-021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
2,800,669,506

65.4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杨宇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王宏向、韩旭斌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雷敏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李志郁、冯江娇、孔德赤、孙卫良、陈皞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223,681
比例（%）

99.7341

反对

票数

6,078,424
比例（%）

0.2170

弃权

票数

1,367,401
比例（%）

0.0489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044,881
比例（%）

99.7277

反对

票数

6,203,524
比例（%）

0.2215

弃权

票数

1,421,101
比例（%）

0.0508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075,681
比例（%）

99.7288

反对

票数

6,194,024
比例（%）

0.2211

弃权

票数

1,399,801
比例（%）

0.0501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79,724,671
比例（%）

99.2521

反对

票数

19,514,634
比例（%）

0.6967

弃权

票数

1,430,201
比例（%）

0.0512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026,982
比例（%）

99.7271

反对

票数

6,097,724
比例（%）

0.2177

弃权

票数

1,544,800
比例（%）

0.0552
6、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218,145
比例（%）

99.7339

反对

票数

5,980,524
比例（%）

0.2135

弃权

票数

1,470,837
比例（%）

0.0526
7、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184,781
比例（%）

99.7327

反对

票数

5,958,324
比例（%）

0.2127

弃权

票数

1,526,401
比例（%）

0.0546
8、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51,222
比例（%）

82.1973

反对

票数

6,816,059
比例（%）

14.6087

弃权

票数

1,490,201
比例（%）

3.1940
9、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244,781
比例（%）

99.7348

反对

票数

5,957,724
比例（%）

0.2127

弃权

票数

1,467,001
比例（%）

0.0525
10、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0,003,871
比例（%）

99.2621

反对

票数

19,129,534
比例（%）

0.6830

弃权

票数

1,536,101
比例（%）

0.0549
1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4年度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3,126,381
比例（%）

99.7306

反对

票数

5,874,724
比例（%）

0.2097

弃权

票数

1,668,401
比例（%）

0.0597
1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5年度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0,394,671
比例（%）

99.2760

反对

票数

18,747,334
比例（%）

0.6693

弃权

票数

1,527,501
比例（%）

0.054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754,012,024
0

39,206,121
12,527,823
26,678,298

比例（%）

100.0000
0.0000

84.0296
86.4843
82.9244

反对

票数

0
0

5,980,524
1,471,400
4,509,124

比例（%）

0.0000
0.0000

12.8179
10.1576
14.0157

弃权

票数

0
0

1,470,837
486,437
984,400

比例（%）

0.0000
0.0000
3.1525
3.3581
3.059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10

11

议案名称

海南橡胶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5年度期货
和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9,206,121
38,351,222
25,991,847

39,114,357

比例（%）

84.0296
82.1973
55.7077

83.8329

反对

票数

5,980,524
6,816,059

19,129,534

5,874,724

比例（%）

12.8179
14.6087
40.9999

12.5911

弃权

票数

1,470,837
1,490,201
1,536,101

1,668,401

比例（%）

3.1525
3.1940
3.2924

3.57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其中议案8《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海南橡胶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雅洁、魏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5-029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激励方式：第一类限制性股票；2、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20日；3、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325.91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67%；4、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调整后）：967人；5、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28.27元/股。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以下简称“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根据公司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光

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其主要内容
如下：1、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及数量：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985人，包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外部董事、监事，亦不包括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黄宣泽

胡强高

向明

卜勤练

张军

刘家胜

何宗涛

余圆

其他相关核心骨干人员（977人）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985人）

预留部分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份额(万股)

7.50
7.50
6.60
6.60
6.60
5.61
5.61
5.61

1,305.37
1,357.00
150.00
1,507.00

占授予总量的
比例

0.50%
0.50%
0.44%
0.44%
0.44%
0.37%
0.37%
0.37%
86.62%
90.05%
9.95%

100.00%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64%
1.71%
0.19%
1.90%

注：（1）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不包括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3、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为28.27元/股。4、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安排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
个

解除限售期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
个

解除限售期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三
个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1/3

1/3

1/3

激励对象对应解除限售期内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以后年度进行
解除限售。5、解除限售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5-2027年的 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

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条件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6%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5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7%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6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8%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7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注：（1）“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
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在业绩考核时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

（3）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
过大的样本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
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
格的孰低值。

（2）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

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和D
四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评价标准

加权分数（S）
解除限售比例

A
S≥90
100%

B
90〉S≥80

80%

C
80〉S≥60

50%

D
S〈60

不能解除限售

在完成公司业绩考核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各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个人当年
计划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

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
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1、2025年3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2、2025年4月15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信科集团”）印发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
复》（信科人〔2025〕2号），中国信科集团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2025年4月24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光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武汉光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4、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核查。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985名激励对象中，鉴于1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18人的激励对
象资格，其合计持有的 31.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被取消授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由985名调整为967名，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7.00万
股调整为1,325.91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方案一致。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自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2025年5月20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首次授予条件满足的

情况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
件为：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1、公司未触及上述“四、（一）”的任一情形。2、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四、（二）”
的任一情形。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同意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
的967名激励对象授予1,325.91万股限制性股票。

五、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情况1、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20日。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数量：

姓名

黄宣泽

胡强高

向明

卜勤练

张军

刘家胜

何宗涛

余圆

其他相关核心骨干人员（959人）

合计（967人）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份额(万股)

7.50
7.50
6.60
6.60
6.60
5.61
5.61
5.61

1,274.28
1,325.91

占授予总量的
比例

0.57%
0.57%
0.50%
0.50%
0.50%
0.42%
0.42%
0.42%
96.11%
100.00%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61%
1.67%

注：（1）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不包括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巨潮资讯网。3、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28.27元/股。4、本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六、本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
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
日，经测算，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19,610.21万元，则2025年一2029年限制性
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万股）

1,325.91
限制性股票成本

（万元）

19,610.21
2025 年（ 万

元）

4,130.85
2026 年（ 万

元）

7,081.46
2027 年（ 万

元）

5,174.92
2028 年（ 万

元）

2,542.06
2029 年（ 万

元）

680.91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激励作用的

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本激励计划会有利
于稳定公司团队，同时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对公司业绩的长期向
好，发挥正向的作用。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为测算数据，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
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
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八、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核查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查后，认为：1、公司所确定的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除原确定的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外，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均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3、公司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并同意以授予价格人
民币28.27元/股向符合条件的967名激励对象授予1,325.91万股限制性股票。

九、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1、本次授予及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2、授予日的确定及本次
授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3、本次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十、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激励计

划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十一、备查文件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4、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根据2025年4
月 24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范围。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光

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其主要内容
如下：1、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及数量：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985人，包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外部董事、监事，亦不包括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黄宣泽

胡强高

向明

卜勤练

张军

刘家胜

何宗涛

余圆

其他相关核心骨干人员（977人）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985人）

预留部分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份额(万股)

7.50
7.50
6.60
6.60
6.60
5.61
5.61
5.61

1,305.37
1,357.00
150.00
1,507.00

占授予总量的
比例

0.50%
0.50%
0.44%
0.44%
0.44%
0.37%
0.37%
0.37%
86.62%
90.05%
9.95%

100.00%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64%
1.71%
0.19%
1.90%

注：（1）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不包括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3、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为28.27元/股。4、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安排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
个

解除限售期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
个

解除限售期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三
个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
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1/3

1/3

1/3

激励对象对应解除限售期内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以后年度进行
解除限售。5、解除限售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5一2027年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

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条件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6%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5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7%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6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以 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8%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9%，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7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23%。

注：（1）“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
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在业绩考核时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

（3）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
过大的样本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
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
格的孰低值。

（2）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

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和D
四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评价标准

加权分数（S）
解除限售比例

A
S≥90
100%

B
90〉S≥80

80%

C
80〉S≥60

50%

D
S〈60

不能解除限售

在完成公司业绩考核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各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个人当年
计划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

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
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1、2025年3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2、2025年4月15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信科集团”）印发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
复》（信科人〔2025〕2号），中国信科集团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2025年4月24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光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武汉光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4、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核查。

二、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
（一）调整原因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985名激励对象中，鉴于1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18人的激励对
象资格，其合计持有的31.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被取消授予。

（二）调整方案1、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985名调整为967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2、授予数量的调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7.00万股调整为1,325.91万股。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由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

核查，认为：1、公司所确定的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除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外，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均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3、公司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
五、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1、本次授予及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2、授予日的确定及本次
授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3、本次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激励计

划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七、备查文件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3、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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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向东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向东亮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向东亮：汉族，1980年10月出生，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毕业，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2003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武汉光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保障部副总经理，公司工会副主席。历任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生产主管，管芯生产部经理助理，行政人事部经理助理等职务。

向东亮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向东亮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向东亮现时持有公司63,200股股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向东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0日在公司432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
月9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会议的召
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锋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985名激励对象中，鉴于1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18人的激励对
象资格，其合计持有的 31.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被取消授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由985名调整为967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7.00万股调整为1,325.91万股。

以上调整符合《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调整后的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

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

数量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

核查，认为：1、公司所确定的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除原确定的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外，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均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
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3、公司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并同意以授予价格人
民币28.27元/股向符合条件的967名激励对象授予1,325.91万股限制性股票。

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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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0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9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公
司监事会 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宣泽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985名激励对象中，鉴于1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18人的激励对
象资格，其合计持有的 31.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被取消授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由985名调整为967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7.00万股调整为1,325.91万股。

有效表决票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黄宣泽、胡强高、向东亮为本议
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
数量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
一业务办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
确定2025年5月20日为授予日，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967名激励对
象授予1,325.91万股限制性股票。

有效表决票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黄宣泽、胡强高、向东亮为本议
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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